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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IEC 68-2-21R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

验U:引出端及整体安装件强度》1983年第4版及其1985年第1次修改件、1991年第2次修改件和

1992年第3次修改件。
    本标准是对GB/T 2423. 29-1982《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U:引出端及整体安装

件强度》的修订。GB/T 2423. 29-1982等效于国际标准IEC 68-2-21 1975年第3版及1979年第1次修

改件和198。年第2次修改件。

    本标准引用的其他国家标准有:

    GB/T 2421-1999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1部分 总则(idt IEC 68-1:1988)

    GB/T 2423. 28-1982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T:锡焊试验方法

                            (eqv IEC 68-2-20:1979)

    GB/'I' 2423. 45-1997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气候顺序试验(idt IEC 68-2-61:1991)

    GB/T 3102. 3-1993 力学的量和单位(eqv ISO 31-3:1992)

    本标准于1982年首次发布，1999年8月第 1次修订，自2000年3月1日起实施。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GB/T 2423. 29--1982同时废止。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电工电子产品环境条件与环境试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韩瑞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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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前言

    1)国际电工委员会(GEC)关于技术问翘的正式决议或协议，是由对该问题特别关切的国家委员会

代表参加的技术委员会制定的，它们尽可能地表达了国际上对该问题的一致意见。

    2)这些决议或协议，以推荐标准的形式供国际上使用，在这种意义上为各国家委员会所接受

    3)为了促进国际上的统一，国际电工委员会希望所有会员国在制定国家标准时，只要国家具体条

件许可，应采用国际电工委员会的推荐标准的内容作为他们的国家标准 国际电工委员会的推荐标准和

国家标准之间的任何分歧应尽可能地在国家标准中明确地指出。

    本标准是由国际电工委员会第 50技术委员会(环境试验)制定的。

    本标准引用的其他IEC标准:

    IEC 68-1《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第1部分:总则和导则》

    本标准引用的其他标准:

    ISO 31/11 《力学的量和单位》



中华 人 民共 和 国 国家标 准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U:引出端及整体安装件强度     Gs/T 2423.29-1999
idt IEC 68-2-21:1992

      Environmental testing for

  electric and.electronic products--

        Part 2:Test methods-

Test U:Robustness of terminations and

      integral mounting devices

代替 GB/T 2423. 29-1982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在正常装配或修理过程中其引出端或整体安装件可能受到应力的所有电工电子元器

件。

2 试验Ua,:拉力试验(适用于各类引出端)

2.1 目的

    确定引出端以及引出端与试验样品主体的连接在正常装配或修理过程中承受轴向拉力的能力。

2.2 试验Ua，的一般说明

    将试验样品主体固定，使其引出端处于正常位置，将拉力沿轴向施加到引出端上，并作用在离开试

验样品主体的方向。

    该拉力应逐渐施加(没有任何冲击)，然后保持to s土1 So

2.3 预处理

    预处理的方法应按有关规范的规定。

2.4 初始检测

    试验样品应按有关规范的要求，进行外观检查以及电性能和机械性能测量。

2.5 试验方法(见图la))

2.5.1 应用

    本试验适用于各种类型的引出端。除了具有三个以上的引出端的试验样品，有关规范应规定每个试

验样品受试引出端的数目外，应在全部引出端上进行试验。应能保证试验样品所有的引出端经受试验的

概率相同。 丫

2.5.2 试验程序

    将试验样品主体固定，使其引出端处于正常位置，按表1规定的拉力数值，沿轴向施加到引出端上，

并作用在离开试验样品主体的方向。该拉力应逐渐施加(没有任何冲击)，然后保持10S士1 So

    施加拉力的数值:

    a)线状引出端(圆截面或带状)或插头

国家质f技术监督局1999一08一02批准 2000一03一。，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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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加拉力的数值应符合表 1规定。

注:对线状引出端尺寸过大的试验样品，施加的拉力数值应在有关规范中规定

或按有关规范规定

a)试验Ua一 一拉力试验

图 1

                                                  或按有关规范规定

                            b)试验Ua:一一推力试验

用箭头表示力的施加方向的示意图

            表 1

标称截面积，mm， 相应的圆截面引出端直径,mm 拉力(容差士10写),N
                                                                          l

毛0.05 d镇0.25 1

0. 05<S<O. 1 0. 25<d(O. 35 2，5

0. 1<S<-O. 2 0. 35<d(0. 5 5

0. 2<S(O. 5 0.5<d续0. 8 10

0. 5<S镇1. 2 0. 8<d<1. 25 20

S> 1. 2 d> l. 25 40

注:对于圆截面引出端，带状引出端或擂头，其标称截面积等于有关规范规定的诸标称尺寸的计算值。对于纹

    合线引出端，其标称截面积为由有关规范规定的单股引线截面积的总和

    对于绝缘引出端，应在施加负荷处剥去绝缘层。对于纹合线引出端，绞合芯线应在施加负荷前在施

加负荷处机械地连接在一起(例如:用锡焊或打结的方法)。

    由于绝缘引出端或绞合线引出端的技术特点而给剥去绝缘层、焊接或打结操作带来困难，并可能因

此导致对试验结果产生争议时，则这些操作应按有关规范的规定，或必要时按试验样品生产厂的说明书

进行。

    b)其他类型的引出端(签状引出端、螺栓、螺钉、接头等)

    施加拉力的数值由有关规范规定。

2.6 最后检测

    试验样品应按有关规范的要求，进行外观检查以及电性能和机械性能测量。

2.7 有关规范应作出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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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预处理方法(见23);

b)初始检测(见 2. 4);

。、引出端超过3h，受试引出端的数目(见2.5.1);

d)拉力(对于具有非标准尺寸的引出端和其他引出端)(见2.5.2);

的 剥除绝缘、焊接或打结操作的细节要求(必要时)(见2. 5. 2) ;

f)最后检测(见 2.6)

3 试验 Ua,:推力试验(不适用于柔软的引出端)

3.1 目的

    确定引出端以及引出端与试验样品主体的连接在正常装配或修理过程中承受外加推力的能力。

    本试验只适用于尺寸小，重量轻的元器件，而设备和部件不包括在内。

3.2 试验U8:的一般说明

    固定试验样品主体，使试验样品的引出端处于正常位置，推力应尽可能在接近试验样品主体处施加

到引出端上，但是在试验样品主体和施力装置的最近点之间应有2mm的距离。

    推力应逐渐施加(没有任何冲击)，然后保持10s士1 s,

3.3 预处理

    预处理的方法应按有关规范规定。

3.4 初始检测

    试验样品应按有关规范的要求，进行外观检查以及电性能和机械性能测量。

3.5 试验方法(见图1b))

3.5.1 应用

    有关规范应指出本试验是否适用。

    如果适用，除了对具有三个以上引出端的试验样品有关规范应指出每一个试验样品受试引出端数

目外，应在全部引出端上进行。应能保证试验样品所有的引出端经受试验的概率相同。

    有关规范应规定对引出端施加推力的方向(如果必要，可采用示意图的形式)。

3.5.2 试验程序

    固定试验样品主体，使试验样品的引出端处于正常位置，推力应尽可能在接近试验样品主体处施加

到引出端上，但是在试验样品主体和施力装置的最近点之间应有2 mm的距离。推力的数值如表2规

定。

    推力应逐渐施加(没有任何冲击)，然后保持10s士1 s,

    施加推力的数值:

    a)线状引出端(圆截面或带状)或插头

    施加推力的数值应符合表2规定。

                                                      表 2

标称截面积,mm2 相应的圆截面引出端直径.mm 推力(容差士10%),N

S<O. 05 d成0.25 0.25

0. 05<S耳0.1 0. 25<d(O. 35 0.5

0.1<S<O.2 0. 35<d落0. 5 1

0.2<S毛0. ,5 } 。·5<d<0.” 2

0.5<S成1. 2 0. 8<d(1. 25 4

S>1. 2 d>1.25 8

注:对于圆截面引出端、带状引出端或插头，其标称截面积等于有关规范规定的诸标称尺寸的计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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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绝缘引出端，在施加负荷处应剥去绝缘层。

    由于绝缘引出端的技术特点而给剥去绝缘层带来困难，并可能因此导致对试验结果产生争议时，则

这种操作应按有关规范的规定，或必要时按试验样品生产厂的说明书进行。

    b)其他类型引出端(签状引出端、螺栓、螺钉、接头等)

    所施加推力的数值应在有关规范中规定。

3.6 最后检测

    试验样品应按有关规范的要求，进行外观检查以及电性能和机械性能测量。

3.了 有关规范应作出的规定

    a)预处理方法(见3.3);

    b)初始检测(见3. 4);

    c)本试验是否适用(见3.5.1);

    d)引出端超过3h，受试引出端的数目(见3.5.1);

    e)施力方向(见3.5.1);

    f)剥除绝缘层的细节要求(必要时)(见3.5-2);

    9)对线状引出端或播头以外的其他引出端，所施加推力的数值〔见3.5.2);
    h)最后检测(见 3-6)。

4 试验Ub:奄曲试验(仅适用于可宵曲的引出端)

4.1 目的

    确定引出端以及引出端与试验样品主体的连接在正常装配和修理过程中承受弯曲力的能力。

    为了确定试验样品是否具有弯曲性能，应采用下述条件:

    a)在4. 5.2.1和4.5. 2. 3中规定的试脸:在试验过程中，引出端应承受相对于初始位置至少300的

弯曲(见图2 c));

    b)在4. 5.2.2中规定的试脸:引出端应能用手指弯曲。

4.2 试验Ub的一般说明

4.2， 线状或带状引出端弯曲试验

    固定试验样品主体，使引出端处于试验样品正常使用位置，其引出端的轴向处在垂直方向，然后在

试验样品引出端的末端悬挂施加弯曲力的硅码。

    将试验样品主体在垂直平面内倾斜大约900，然后使其恢复到初始位置，此操作即为一次弯曲。

    方法1:在相反方向弯曲二次或多次。

    方法2:在同一方向弯曲二次或多次。

4.2.2 签状引出端弯曲试验

    可用手指弯曲的签状引出端应弯曲450后再恢复到其初始位置，此操作即为一次弯曲。

    方法 1:在相反方向弯曲二次或多次。

    方法2:在同一方向弯曲二次或多次。

4.2.3 同时弯曲试验

    应在距引出端与试验样品主体封接点3 mm处用夹具将试样一侧所有的引出端夹紧，然后将一祛

码加到夹具上，使其引出端下垂。

    将试验样品主体倾斜450,然后使其恢复到初始位置。此项试验应在相反的两方向上进行。

4.3 预处理

    预处理的方法应按有关规范规定。

4.4 初始检测

    试验样品应按有关规范的要求，进行外观检查以及电性能和机械性能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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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可弯曲引出端的位移角示意图

注:对于手动弯曲，见4.5、2.2，应遵循标号顺序

图2 试验Ub,弯曲试验的试验程序示意图(见4.5.2.1̂-4.5.2.3)

4.5 试验方法

4.5.1 应用

有关规范应指出本试验是否适用。

如果适用，除了对具有三个以上引出端的试验样品应由有关规范指出每个试验样品受试引出端的

数目外，试验应在全部引出端上进行。应能保证试验样品所有的引出端经受试验的概率粗同。

这种对于受试引出端数目的限制，不适用于同时弯曲试验(见4.5.2. 3 )，同时弯曲试验一般用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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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侧或多侧有成排引出端的微型电子组件。

4.52 试验程序(见图2)

4.5.2.1 线状或带状引出端弯曲试验

    固定试验样品主体，使引出端处于试验样品正常使用位置，其引出端的轴向处在垂直方向，然后在

试验样品引出端的末端悬挂施加弯曲力的硅码，其数值按表3规定

    将试验样品主体在25~35的时间内，在垂直平面内倾斜大约900，然后以同样的时间使其恢复到

初始位置，此操作即为 一次弯曲。

    有关规范应规定采用下列方法中的一种:

    方法 1:(见图Za))

    每个方向弯曲一次，共二次，中间不中断。或按有关规范规定做次数较多的交替弯曲。

    方法2:(见图Zb))

      同一方向弯曲二次，中间不中断。或按有关规范规定做次数较多的弯曲。

    在试验样品主体和施力点之间不得放置可能影响曲率半径的装置。

    带状引出端应向其最宽平面垂直弯曲。

      弯曲力数值应符合表3规定。

                                                    表 3

截面系数，mm， 相应的圆截面引线直径，mm 弯曲力(容差土1。%)，N

2、镇0.5又103 d成025 0.5

1.SXIO一，<Zx夏4.ZX10一。 0.25<d镇0.35 1.25

4.2X10一3<Zx蕊1.ZX10“ 0.35<d成05 2.5

1.2又10一2<Zx(0.5火10一上 05<d《0.8 5

0.5火10一1<2、《1.9丫10一’ 0.8<d簇1，25 lO

1.gXIO一1<Zx 1.25<d
�一

20

注

1 对于圆截面引出端，其截面系数2、由下式求出:

                        2一豁
    式中:d— 引出端直径。

    对于带状引出端，其截面系数2、由下式求出:

                        2一等
    式中:a— 与弯曲轴垂直的带状引出端的厚度;

          b— 带状引出端的另一边尺寸。

2 截面系数的定义在GB/T31O2.3的3一21中给出，上述公式的推导可从机械工程标准教科书中查到.

4.5.2.2 签状引出端弯曲试验

    可用手指弯曲的签状引出端应弯曲45“后，再恢复到其初始位置，此操作即为一次弯曲(见图2)。

    有关规范应规定采用下列方法中的一种:

    方法1:一次弯曲后，立即在相反方向再做第二次弯曲。

    方法2:同一方向连续弯曲二次。

    有关规范可规定其他细节(例如:使用的钳子，弯曲的位置等)。

4.5.23 同时弯曲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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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在固定面内(或当这个面不是给定的场合，在距封接处 3 mm左右的那一点)夹紧试验样品一侧

所有的引出端;在要发生弯曲的边缘处，夹具的曲率半径为0. 1 mm。将硅码加到夹具上，使其引出端下

垂，该珐码(包括夹具的重量在内)所施加的力应等于表3所规定的值乘以所夹的引出端数目。

    将试验样品主体在2s-3s内倾斜450，然后以同样的时间使其恢复到初始位置。本试验在一个方

向上进行一次，恢复到初始位置，再在另一方向上进行一次，再恢复到初始位置(见图2).

    注:对于短引出端的试验，其夹具的设计应使在弯曲试验期间.夹具的上表面不会碰到试验样品主体(否则在引出

        端上将产生拉应力)。(见图3)

                                图3 短引出端试验夹具的设计

46 最后检测

    试验样品应按有关规范的要求，进行外观检查以及电性能和机械性能测量。

4.7 有关规范应作出的规定

    a)预处理方法(见4.3);

    b)初始检测(见4-4);

    c)本试验是否适用(见4. 5. 1) ;

    d)引出端超过三个时，受试引出端的数目(见4.5.1);

    e)弯曲次数超过二次时，弯曲的方法和次数(见4.5.2. 1) ;

    f)应用的方法和具体细节(见4. 5. 2. 2)

    9)最后检测(见4.6)。

5 试验Uc:扭转试验(仅适用于轴向线状引出端)

5.1 目的

    确定引出端以及引出端与试验样品主体的连接在正常装配或拆卸过程中承受扭力的能力。

5.2 试验Uc的一般说明

    每一引出端在距引出点6 mm-6.5 mm处弯曲成900,

    在距弯曲处1. 2 mm士。. 4 mm处夹紧引出端的自由端，然后将试验样品主体或夹具围绕引出端原

来的轴以每5s旋转一次的速度旋转。其连续旋转应在相反方向交替进行。

5.3 预处理

    预处理方法应按有关规范规定。

5.4 初始检测

    试验样品应按有关规范的要求，进行外观检查以及电性能和机械性能测量。

5.5 试验方法(见图4)

5.5.飞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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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规范应规定本试验是否适用。

    如果适用，除了对具有三个以上的引出端的试验样品有关规范应指出每个试验样品受试的引出端

数目外，试验应在全部引出端上进行。应能保证试验样品所有的引出端经受试验的概率相同。

5.5.2 试验程序

    每一引出端在距引出点6 mm-6. 5 mm处弯曲成s00,弯曲的曲率半径应为。.75 mm左右(见图4

a)),

    在距弯曲处 1. 2 mm士0. 4 mm处夹紧引出端的自由端(见图46)),然后将试验样品主体或夹其围

绕引出端原来的轴以每5s旋转一次的速度旋转。其连续旋转应在相反方向交替进行。

    详细规范应规定采用下列方法之一和下列严酷等级之一进行试验:

    方法1:试验样品主体被夹住

          严酷等级1:3600三转

          严酷等级2:1800二转

    方法2:两个引出端被夹住(见图4c))

            严酷等级:1800二转
    注:方法2主要用于其主体不宜夹住(例如:其直径小于4 mm)和在每端有同样的轴向引出端的试验样品。

                                                                试验样品

a)扭转试验弯曲引出端的方法

试脸样品

2mm+0. 4mm

刚性保持的垫整夹

旋转36。

b)扭转试脸扭转引出端的方法

    试验样品

2mm士0.4-

刚性保持的垫整夹

旋转180*

。)在主体不宜夹住的试验样品上扭转引出端的方法

  图4 试验Uc:线状引出端的扭转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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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最后检测

    试验样品应按有关规范的规定，进行外观检查以及电性能和机械性能测量。

5.7 有关规范应作出的规定

    a)预处理方法(见5.3);

    b)初始检测(见 5.4);

    c)本试验是否适用(见5. 5.1);

    d)引出端超过3h，受试引出端的数目(见5.5.1);

    e)最后检测(见 5.6).

6 试验Ud:转0试验

6.1 目的

    确定引出端以及引出端与试验样品主体的连接及其整体安装件在正常装配或修理过程中，承受转

矩的能力。

6.2 试验ud的一般说明

    对于具有螺栓或螺钉的引出端，对正常装配在每个引出端上的螺钉或每个螺母，按有关规范规定的

严酷等级施加授表4规定的力矩保持10ŝ-15so
    在本试验中，应在螺钉头部和它的紧固面之间放置垫圈或放置对螺钉具有正常开孔的金属板。

    对其它型式的引出端，有关规范应规定所要求的方法。

6.3 预处理

    预处理的方法应按有关规范规定。

6.4 初始检测

    试验样品应按有关规范的要求，进行外观检查以及电性能和机械性能测量。

65 试验方法

6.5.1 应用

    有关规范应规定本试验是否适用。

    如果适用，除了对具有三个以上的引出端的试验样品有关规范应指出每个试验样品受试的引出端

数目外，试验应在全部引出端上进行。应能保证试验样品所有的引出端经受试验的概率相同。

6.5.2 试验程序

6.5.2.1 螺栓或螺钉引出端
    用正常固定装置固定试验样品，按有关规范规定的严酷等级，将表4所规定的转矩，没有冲击地施

加于螺钉或施加于每一引出端正常装配的每个螺母上。其试验持续时间为10 s-15 so

    在这一试验期间，应在螺钉头部和它的紧固面之间放置垫圈或放里对螺钉具有正常开孔的金属板

垫圈或金属板的厚度大约等于标称螺栓螺距的6倍。

度大约等于标称螺栓直径的。8倍。

表 4

级纹标称直径门,mm

转矩
N .八】

严酷等级 1

严酷等级 2

2.60.4斗3.00.5
0. 25

所有的零部件应是清洁和干燥的。螺母的厚

315         4. 00.8         1.20.4         0.6丰5.02.01.0共自
对于某些试验样品，例如:半导体器件，可能需要差异很大的转矩数值，必要时，这些数值应在有关

采用说明

1]表4中螺纹直径规格与我国规格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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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中规定。

    当直径大于 6 mm时，其转矩值应由有关规范规定

    螺母或螺钉试验后应能够松开。

6.5-2.2 其他类型引出端

    有关规范应规定所要求的方法

6.6 最后检测

    试验样品应按有关规范的规定，进行外观检查以及电性能和机械性能测量。

6.了 有关规范应做出的规定

    a)预处理方法(见6.3);

    b)初始检测(见6.4);

    。)本试验是否适用(见6.5. 1) ;

    d)引出端超过三个时，受试引出端的数目(见6.5.1);

    e)严酷度(见6.5.2.1);

    f)螺纹直径大于6 mm或由于其他原因而有必要时，另行规定的转矩值(见6.5- 2. 1) ;

    9)其他类型引出端的试验方法(见6.5.2.2);

    h)最后检测〔见 6.6)。

7 试验Ue:安装状态下的裹面组装元器件

7.1 目的

    利用规定的方法确定安装于基板上的表面组装元器件引出端的机械强度。引出端由其元器件非导

电件上的金属化部分形成，或如一般的引出端一样，由很短的局部扁平的金属件构成。

7.2 试验Ue的一般说明

    试验Ue有三种单独的试验方法，有关规范应规定适用的方法。三种试验方法如下:

    --一试验Ue, :弯曲试验，

    — 试验Ue,:拉脱试验奋

    — 试验Ue,:剪切(粘附力)试验。

    除非有关规范另有规定，试验时应将元器件试样以正常方式安装于下列基板之一上:

    — 试验Ue,:环氧编织玻璃纤维覆铜层压板。这种层压板应为通用级，一面粘附金属箔，其标定厚

度包括金属箔在内为l. 6 mm士0. 20 mm;
    — 试验Ue, :烧制有厚度为0. 635 mm士0. 05 mm的金属化焊盘的90%-98%高铝陶瓷，或进行

Ue:试验用的环氧玻璃板;

    一一试验Ue, :(同试验UeZ),

    建议优先采用图5的基板图形，但不作为规定。
    注:这两种图形基本适用于二端元器件。

    有关规范应规定所有其他细节，包括试样可否为非有效的元器件等。

    试验应在GB/T 2421--1999的5.3规定的测量和试验用标准大气条件下进行。

    由于要求试样要安装好且不能重新使用，所以这种试验是破坏性的。每一种试验要使用不同的试

样。

    在多数情况下，试验造成的损坏不可能通过目检或电气检测进行评价。为了暴露隐藏的缺陷，建议

试验后立即进行GB/T 2423.45的气候顺序试验，或按有关规范规定进行其他适合的机械和(或)电气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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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区

非焊接区(涂有不能焊接的涂层)。

    2 尺寸单位 mm.中等公差

    3 材料:图5 a)中为环氧编织玻璃纤维，厚度1. 6士。.20

            图5b)中为90% 980/a高铝陶瓷，厚度0. 63510. 05

    4 未标明的尺寸应根据受试样品的设计和尺寸选定。

    5 此导体可去掉或作为屏蔽电极。

    6 尺寸W取决于试验设备的设计

                                图 5 机械和电气试验用试验基板

7.3 安装

了.3.1 基板上的焊接区尺寸应由有关规范规定。

7.3.2 有关规范应规定试样在试验基板上的固定方法和所有必要的细节(见7. 3. 3)固定方法最好从

下列方法中选择:

    — 槽焊;

    — 单或双波峰焊;

    — 利用下列方法之一加热的再流焊:

          焊槽

          热板

        加热炉或传送式加热炉(包括红外辐射)

          热气喷射

        气相(凝结);

    — 微焊/硬钎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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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有关规范未规定试样在试验基板上的安装细节时。安装方法如下:

    a)应使用由GB 2423.28附录B所规定的焊料和附录C所规定的活性焊剂制成的焊膏;

    注:焊料成分为锡59% 61叮、锑0.5%(最高)、铜0.1%(最高)、砷。.05%(最高)、铁0.0200(最高)，其余为铅。活

        性焊剂成分为松香25 g、二丙醇(异丙醇)或乙醇75 g,'乙胺盐酸盐。39 g

    b)将元器件安装于基板焊盘上，然后置于温度为215 C. -260 C的加热装置t.或置于其中，进行再

流焊。试验应精心进行，确保焊料充分流动;

    C)焊接区应精心清洗，以去掉剩余的焊剂。

7.4 试验方法

7.4.1 试验 Ue:弯曲试验

    本试验适用于各种表面组装元器件，但仅安装于硬质基板上的表面组装元器件例外(见7.4.2)

    往:元器件制造商或供应者有责任指明其元器件是否只安装于硬质基板上

    试样应按7. 3安装固定在试验基板上(见图5)。应考虑到试样的外形尺寸来选定试样在试验基板

上的位置，使之处于焊接区范围内。

    将装好试样的试验基板置于弯曲装置中(见图6)，并渐渐弯曲使深度(D)达到1 mm,2 mm,3 mm

或4 mm，容差值应由有关规范规定。如有关规范对试验基板维持弯曲状态的时间未予规定。则维持5s

士1 s,然后松开。必要时，有关规范应规定试样在试验时保持弯曲的整个过程中应予监测的判定(电)参

试菌盆板

安装

试样

        试中基板

试骏 C

注:所有尺寸以m。计。致弯器具的所有锐利边缘应去除

                                      图 6 弯曲装置

2 试验Ue,:拉脱试验

本试验适用于安装在硬质基板上的表面组装元器件。

试样的外形尺寸允许时，应利用夹紧或粘接的方法将一适合的拉伸器具垂直附着于固定在试验基

 
 
。

月
叼

数

7.

板上的试样顶部。将试验基板固定住，对试样沿轴向在50范围内施加拉力，拉力逐渐增大到有关规范规

定的值，并在松开拉力前保持规定的时间。如有关规范有规定，则应在施加拉力的整个过程中对关键参

数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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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3 试验 Ue,剪切(粘附力)试验

    试样的类型和外形尺寸允许时，应利用适当的推力器具对试样施加推力。

    推力器具与试样接触的部分应对准与试验基板平面相垂直的试样正面的中心，其位置便于施加与

试验基板平行的力。将推力器具与试样无冲击地相接触，然后逐渐匀速加大推力，直至达到有关规范的

规定值，并在松开推力之前保持规定的时间。如有关规范有规定，则应在施加推力的整个过程中对关键

参数进行监测。

了.5 试验结果的评价

了.5.1 引出端目检

    在放大to倍的情况下，应无可见断开或破裂的痕迹。引出端焊盘应牢牢地固定于试样上，对试样进

行评价时不考虑试验基板的缺陷。

了.5.2 电性能

    有关规范应提出试样合格与否的判据

了.6 有关规范应作出的规定

    有关规范包括本项试验时，只要适用，就应尽可能规定出以下细节:

    。)试验方法以及进行试验Ue:和Ue,时有关试验基板的要求细节和其他细节，包括试样可否为非

有效元器件，是否需要进行最后处理(见7.2);

    b)要求试样的数量(见7.2);

    c)试验基板上焊接区的尺寸(见7.3.1):

    d)如果不按7.3.3所述试样在试验基板性的安装方法进行安装时，采用何种方法(见7. 3. 2和7.

3.3);

    e)规定进行弯曲试验(Ue)时，进行试验时弯曲的深度;维持弯曲状态的时间不是5s时，保持弯曲

的时间;以及是否需要进行任何监测(见7.4.1);

    f)进行拉脱试验(Ue,)时的拉力值、时间vi及是否需要进行任何监测(见7.4.2);

    8)进行剪切试验(Ue,)时的推力值、时间以及是否需要进行任何监测(见7.4. 3) ;
    h)接收或拒收判据(见7. 5. 2)


